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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标准化建设专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监控中心管理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监控中心管理的一般要求、管理要求、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的物业管理项目监控中心的管理工作。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1205.1 应急物资编码与属性描述 第1部分：个体防护装备

GB/T 45700 物业管理术语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术语和定义

GB/T 45700、GB 5034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监控中心  surveillance center
接收处理安全防范系统信息、处置报警事件、管理控制系统设备的中央控制室，通常划分为值守区和设备区管理要求。
[来源:GB 50348—2018,2.0.36]
一般要求
人员管理
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物业服务合同规定，配置相应数量值班人员，履行相关值守职责。
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熟悉监控设备操作、异常情况处置流程，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无犯罪和失信记录，具有应急处置和协调能力，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每年参加法律法规、系统操作、应急演练等培训，并定期进行技能考核。
环境管理
安防监控系统的环境管理应符合GB 50348及以下要求：
应保持监控中心整洁、干燥通风、温湿度适宜，冬季宜为20℃±2℃，夏季宜为26℃±2℃，相对湿度宜为40%～60%，并配置温湿度计予以监测与控制；
监控中心应确保照明、应急照明、隔音降噪设施正常；

监控中心应采取防鼠害、防虫害措施；

对监控中心内配置的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应定期检查其有效性；
监控中心内不应吸烟，不应接用临时电器设备，不应随意挪用消防器材，未经批准不应进行电焊和气焊等动火作业；

应配置能与其他岗位及时联络的对讲系统或其他无线通讯设备，并保持电量充足、通讯畅通；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应急供电时间不宜小于8h，视频监控系统关键设备的应急供电时间不宜小于1h；
对可能遭受水浸的监控中心，应配备防水浸入设施。

制度文件控制
应建立监控中心值班运行、实时监控、设备操作等相关制度，包括:
——监控中心岗位职责、行为规范；

——监控中心出入管理制度；

——监控中心值班与交接班制度；

——设备日常操作流程；

——人员管理与培训考核制度；

——设备维护与管理制度；

——安全、保密与数据管理制度；

——应急管理制度。
定期开展制度的适用性评估和更新、完善。

维保监管

值班人员应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配合相关方进行监控中心的系统维保作业，包括：
维保人员到场后，应核对其身份、备案工作内容及预计时间；

值班人员应配合监督维护保养的关键环节，包括视频录像保存检查、重要点位终端设备维护、线路紧固检查等；

值班人员应对当次维保作业完成的设备和系统工作运行状态及工况进行检查确认，确保运行及录像正常；

每次维保工作结束后，应要求维保单位提供详细规范的维护保养报告，报告内容应包含工作内容、测试数据、更换配件清单、发现问题及处理建议，并确认维保人员进行签字；

应在核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后，进行验收签字确认。
记录与档案管理
应做好监控中心运行及维护记录，包括：
——设备说明书；
——监控设备清单（台账）；

——监控中心值班记录、交接班记录；

——设备故障报修处理记录；
——安防系统维护保养记录；

——设备更新及硬盘更换记录等；
——应急事件处理报告等；

——报警事件记录等。
记录应填写及时、内容准确、字迹清晰、签署完整，不应随意涂改。

应做好监控中心技术资料和运行档案的管理，并明确各类档案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及时进行分类和归档，对电子档案实行定期备份。

档案的调阅、复制应履行书面审批手续，并做好登记。

应急管理
监控中心应按照GB/T 41205.1的规定配置必要的应急物资并建立台账，每月进行点检，并记录结果。

针对火灾报警、设备故障、治安、停电等各类突发事件应分别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值班人员应熟悉各类应急处置流程及监控中心岗位在应急处置中的工作内容及职责，配合开展相关演练。
针对各类突发事件，值班人员应及时上报，做好相关位置监控，留存证据，做好突发事件记录，配合现场指挥工作协调安排。
管理要求
值班与交接班
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应遵守以下要求：
值班期间不应吸烟、饮酒、睡觉、玩手机及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上网、娱乐等活动，上岗前四小时不应饮酒；

应执行设备操作规程，不应擅自修改系统参数、设备状态或将设备挪作他用，不应无故操作设备开关按钮；

应执行监视与异常处置工作规程，能准确判断各点位的异常迹象，按程序进行问题处置，不应隐瞒不报或擅自处理；

设备设施出现故障时，值班人员应及时上报，并通知维修人员，不应自行拆卸处理。

监控中心值班人员交接班应遵守以下要求：
a)  接班人员宜提前15min到岗，进行现场交接；

b)  对系统运行状况、异常事件与处理情况、上级指令与待办事项进行交接；对设备、办公用品进行交接；

c)  交班人员交班不清楚时，不应离岗下班。

出入管理
宜在监控中心入口处设置门禁系统，并张贴设备房相关标识及安全警示标识。

外来人员进出监控中心时应进行登记，值班人员应仔细核查外来人员身份，详细记录其姓名、单位、事由、进出时间及接待人信息；
值班人员应全程陪同外来人员，限定其活动区域；
外来人员不应违规触碰任何操作设备及拍摄屏幕、设备、文件。
视频监控管理
应按监控摄像头实际分布情况建立视频摄像头台账，宜根据管理级别识别关键镜头。

应识别项目重点安防区域与时段，宜采用多画面分割方式进行持续监视，并采取主动轮巡；

监控过程中应重点识别异常情况，包括可疑人员与物品、非法入侵、人群聚集、纠纷打架、设备跑冒滴漏等；

应实时关注设备的运行状态、报警指示灯及网络连接状态，具体要求如下：
每班至少两次对视频监控系统前端设备、传输单元、存储单元及显示单元进行功能性巡视检查，画面显示应正常、无拖影、无抖动、无遮挡、无偏移、无丢帧等。录像功能正常，且存储周期应不低于30日，并符合相应场所的法定最低要求；

每日抽查门禁点位，电锁、门磁、读卡器应工作正常；

每日确认周界报警主机状态，检查指示灯状态，并测试声光报警器功能。

视频调阅管理
应根据调阅事由和申请主体，对录像调阅实行分级授权审批管理，包括：
公安机关等司法、行政执法机关因法定事由要求调阅录像时，应查验其工作证及有效文书，予以积极配合；

物业管理项目内部因事件调查、设备维修、系统测试等需要调阅时，应按内部审批流程办理；

业主、租户等因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需申请调阅时，应详细说明事由、时间段及区域，宜仅限调阅与其诉求直接相关的公共区域录像，且调阅过程应在值班人员全程陪同下进行，未经批准不应擅自拷贝视频数据资料。
视频监控系统宜采取隐私保护措施，对监控画面中涉及个人隐私的区域进行遮挡处理。

录像资料应严格保密，采用加密方式存储，值班人员对涉及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视频图像信息，不应对外提供或者公开传播。
调阅录像应填写相关审批记录，应详细记录时间、调阅原因、审批人、证件等信息。

信息协调与服务响应
监控中心应建立包括公安派出所、消防大队、医院、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政府部门，电梯、消防、监控等相关维保单位，以及业主方及物业服务人员通讯信息的联络清单，并定期更新。

监控中心值班人员接到电梯呼叫电话后，应先按流程确认是否误报。如确属电梯困人，应按电梯困人应急处置流程进行上报和处置，并做好本岗位工作。

宜通过对讲及通讯系统，开展报事报修、应急响应、维保监管等信息的沟通与协调工作。

服务响应保留完整记录。
设备故障处置管理
监控中心设备发生故障时，应按以下流程处置：

发现视频监控系统故障后，应及时上报，并做好设备故障报修登记，维修人员到场后，应核对其身份并记录到场时间；

维修过程中，值班人员应提供必要配合，并监督维修过程，确保操作符合安全规范；

维修结束后，值班人员应与维修人员共同对设备功能进行验证测试，确认故障彻底排除后，双方在维修单上签字。

宜对经双方签字确认后的完整维修记录进行归档保存；对重复发生的故障，应重点标注并上报。

突发情况处置管理
当物业现场发生火警、电梯困人、停水、停电、治安事件等突发情况时，监控中心应配合问题处置，包括：

持续收集现场信息，通过监控屏幕跟踪事态发展，为指挥决策提供支持；

根据指令做好信息记录、传递与发布管理，确保内外信息口径一致；

事件得到控制后，应依据指令终止应急状态，恢复相关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模式；

应保存事件相关的全部录像、记录和报告，配合进行事后调查与总结评估。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评价

应建立并完善监控中心服务检查和考评机制，并保留评价记录，保存年限应符合档案管理要求。考评内容宜包括：
——值班人员到岗率；

——需求响应及时率；

——监控中心设备完好率；

——故障维修及时率；

——档案完整度；

——问题整改完成率等。
持续改进

应对不合格服务进行控制，识别和分析不合格原因，及时纠正和采取纠正措施。

应对评价报告反映的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处理，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采取纠正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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